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浦市监办〔2023〕223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做好 2024 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监管等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处室，各基层单位，各事业单位：

为切实做好 2024 年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维护节日市

场秩序，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区委区

政府以及市局相关要求，现就做好 2024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监管

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保障节日食药械安全

一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

要求，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及早部署安排，细化各环节监管措施，



落实监管任务分工，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严格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要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保

障大宗消费、节日时令食品安全。针对节日市场消费量大、消费

者投诉举报多和群众日常生活必需食品等特点，要加强对婴幼儿

配方乳粉、保健食品等重点品种食品安全的监管。要以餐饮集中

消费区域、重大活动举办地等为重点地区，以承接大型宴席（婚

宴、年会、年夜饭等）的饭店、农村办酒场所、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大学食堂、旅游景点、农贸市场等食品经营者为重点场所，

以年夜饭半成品、肉制品、水产品、酒类商品等为重点产品，强

化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督促企业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

度”等要求，根据供餐能力严控接待量，抓住温度和时间两个关

键点，规范加工行为，严查违规外送盒饭，督促严格落实食品经

营者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严防经营来源不明的食品，严防食物中

毒的发生。要督促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严格履行法定责任

和义务，加强网络餐饮服务管理。对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的食品经营者，坚决依法查处。要做好“两会”等各项重大活动

的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做好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准备，保持高

度敏感性，密切关注舆情动态，确保通讯畅通。一旦发生食品安

全事件，立即按照要求开展处置并及时按规定上报，做到反应灵

敏、响应迅速、处置有效，最大限度降低社会危害，严防事态蔓

延升级。

二要强化药品化妆品市场检查。要结合节日期间群众生活习



惯和用药特点，紧盯重点、关键和薄弱环节，加强对地处郊区、

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及机场、长途客运站及周边等

重点区域的药品零售企业的监督检查，着力规范药品采购渠道、

进货验收管理、产品效期管理、药学服务、处方药和特殊管理药

品销售、网络药品销售行为；加强重点商圈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

巡查，规范采购渠道及经营行为。及时妥善处置药品化妆品类投

诉举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元旦、春节期间药品化妆

品市场安全有序。

三要加强医疗器械监督检查。要与药品安全巩固提升专项整

治行动要求密切结合，节日期间加强对繁华商业、景点、大型超

市、卖场内部及周边、生活医疗美容市场的管理，围绕医美产品、

特定人群使用产品（温热治疗仪、青少年近视防治相关医疗器械、

角膜接触镜、避孕套）等重点医械产品，严厉查处无证经营和经

营无产品注册证的违法行为。同时，按照“线上”与“线下”联

动、信息与产品结合的原则，加强医疗器械网络销售企业监督管

理，对网络销售的合法资质展示和产品合法性进行排查。及时妥

善处置医疗器械类投诉举报，确保节日期间广大人民群众使用医

疗器械安全有效，维护医疗器械市场秩序。

二、加强各类市场整治，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一要加强各类市场价格监管。要继续做好辖区内价格监管工

作，特别对农副产品、高端烟酒茶、旅游景点景区及周边配套设

施、交通运输枢纽、主要商业街区、电子商务平台等进行价格检



查，加强市场价格巡查监测和分析预警，密切关注价格波动，维

护节日市场价格秩序，优化节日市场消费环境。

二要加强网络、广告监管。要针对节日市场特点，以大型商

圈、景区、交通枢纽等为重点检查区域，严厉打击节日消费商品

虚假促销宣传、不正当有奖销售、违规使用全国冬运会标志标识

开展商业广告宣传等违法行为。加大网络交易监测力度，及时处

置疑似违规信息。规范促销行为，督促网络交易平台落实主体责

任。

三要加强民生计量监管。要持续做好辖区内民生计量监管工

作，特别在集贸市场、超市卖场、餐饮饭店等场所加强巡查，严

厉打击短斤缺两等计量违法行为，推进诚信计量工作，维护消费

者权益。

四要妥善处理各类消费纠纷。节日期间，要进一步畅通消费

维权渠道，及时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认真做好“12315”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承办工作，切实提高满意度。对市场监

管领域群体性消费纠纷，要及时介入、稳妥处置，避免矛盾升级，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对于紧急投诉举报，各部门（单位）要落实

人员予以处置。

三、加强质量、特种设备监管，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一是要加强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聚焦“一老一小”用品、

冬季取暖产品、燃气用品等，加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加强



不合格产品追溯，对质量问题产品迅速依法处置，严防流入节日

市场。督促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严把产品质量安全源头关。

二是要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要切实做好 2024 年元旦春

节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公众聚集场所内使用的特种

设备安全运行。以供暖锅炉、大型游乐设施、电梯等为重点，开

展针对性监督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整改，对不符合安全

要求的依法停止使用，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坚决依法查处，配

合做好冬季燃气安全监管工作。督促相关使用单位落实特种设备

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督促相关维保单位加

强日常维保，落实元旦春节期间的值守制度。加强对特种设备相

关检查情况、突发情况的信息报送工作，保持通讯畅通。

四、加强制度、纪律执行，狠抓责任落实

一是要强化内部管理。各部门（单位）节前要组织开展安全

教育和内部安全大检查，尤其要抓好重点场所、重点环节的检查，

全方位防控风险隐患。节日期间，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方

案，强化内部管理和安全检查，确保防火、防盗、防失密等安全

保卫措施到位，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严格履行因私出国（境）

和因私离沪审批手续，严格遵守请假制度，并按规定时间提前提

出申请。要严格执行公务车辆定点停放和使用管理制度，严禁公

车私用。

二是要坚持清廉过节。各部门（单位）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纪委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4 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坚决纠治“四风”

问题，杜绝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公车私用等不正之风。各党（总）支部要在

节前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做好廉政警示教育，结合中

共中央纪委近期通报的多起违规吃喝问题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

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做到过节不忘责任、不忘纪律，营造风

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扎实推进行风建设，深入整治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提升监管服务水平，维护群众

切身利益。同时要加强对困难职工的关心走访慰问。

三是要加强应急值守工作。要完善应急预案和工作机制，落

细落实各项应急准备措施。各应急队伍联系人保持 24小时通讯畅

通，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各部门（单位）应备好相关执法文书及

摄影摄像等装备，确保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开展。要严格执行 24小

时值班、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外出报备、重大情况请示报告制度，

各基层单位负责人保持 24小时通讯畅通,并落实人员值守；值班

干部应准时到岗到位，登录值班系统，填报值班报表，处理相关

事项，密切关注辖区内市场监管情况。如遇复杂、突发事件，食

品、特种设备等安全事件、信访事件、舆情事件等，要严格按照

局应急预案要求，做到及时反应、快速报告、妥善处置，努力将

矛盾隐患控制在萌芽，化解在基层。

要加强应急值守信息报送，各基层单位值班人员须在每天

14:00前填报好值班系统内的有关报表(具体根据市局、新区实际



要求)，并向局值班室报告值守情况（无情况也需零报告）；局值

班室值班人员每天按值班要求，分别向新区、市局值班室上报值

班情况。节日期间有关条线需上报值班情况的，请相关处室落实

好情况报告撰写、报送等工作。如另有值班报送要求，办公室将

以邮件形式发送至各部门（单位）邮箱，请注意查收。

特此通知。

附件：2024年元旦、春节放假安排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 12月 28日



附件

2024 年元旦放假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25 12.26 12.27 12.28 12.29 12.30 12.31

上班 上班 上班 上班 上班 休息 休息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1 1.2 1.3 1.4 1.5 1.6 1.7

休息 上班 上班 上班 上班 休息 休息

2024 年春节放假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9 1.30 1.31 2.1 2.2 2.3 2.4

上班 上班 上班 上班 上班 休息 上班

2.5 2.6 2.7 2.8 2.9 2.10 2.11

上班 上班 上班 上班 上班 休息 休息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上班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上班 上班 上班 上班 上班 休息 休息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  


